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看守所二、三所定位管控系统 项目年份 2021 

项目主管部门(单

位) 
苏州市公安局 

市级预

算执行

情况（万

元） 

年初预算

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

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数 

360  340 20 

市级财

政资金

使用情

况（万

元） 

财政拨款

数 
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结转数 

其中： 

结转数 财政收回数 

340 238 102  102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列出各子项目名称和金额） 

子项名称 预算数（万元） 实际数（万元） 

合计 160 160 

看守所定位管控系统 160 160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

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实

现情况（80

分） 

投入目标 

专款专用

率 
100% 3 100% 3 

财务制度

健全性 
健全 1 健全 1 

资金使用

合规性 
合规 3 合规 3 

政府采购

规范性 
规范 2 规范 2 

资金节约

率 

15%及其以

下 
1 

15%及其以

下 
1 

工程管理

规范性 
规范 5 规范 5 

配套设施

到位率 
100% 1 100% 1 

业务运维

体系健全

性 

健全 1 健全 1 



可行性研

究充分性 
充分 1 充分 1 

预算执行

率 
100% 6 100% 6 

产出目标 

安装定位

触发线圈 
=772 个 4.33 772 个 4.33 

定位管控

系统符合

监控系统

联动要求 

达标 4.33 达标 4.33 

读写基站 =386 个 4.33 386 个 4.33 

定位基站 =386 个 4.33 386 个 4.33 

定位平台 =2 套 4.35 2 套 4.35 

定位管控

系统功能

需求实现 

合格 4.33 合格 4.33 

结果目标 

覆盖第二

第三看守

所监室、放

风场、管教

室、监区通

道 

=100% 3.66 100% 3.66 

设备运行

完好率 
=95% 3.66 95% 3.66 

监所民警

满意度 
=90% 3.66 90% 3.66 

系统触网

报警率下

降比例 

=20% 3.66 20% 3.66 

掌握被监

管人员监

区内的活

动轨迹 

=90% 3.7 90% 3.7 

监区在押

人员脱逃

人数 

=0 人 3.66 0 人 3.66 

影响力目标 

加强监区

安全防范 
=2% 2.66 2% 2.66 

提高监所

日常工作

规范 

=2% 2.68 2% 2.68 



提高对监

区在押人

员管理能

力 

=5% 2.66 5% 2.66 

合计 80 

 

填表说明：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均含非税收入。“年初预

算数”填“二下”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填当年使用上年结

余、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财政拨款数”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实际

支付数”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结转数”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

“财政收回数”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指标结余数=年初预算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

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财政拨款数；资金结余、结转数=财政拨款数-实际支付数=结转数

+财政收回数。2.“指标名称”中“投入”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按照《2021 年度苏州市

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投入”类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产出”、“结

果”、“影响力”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

通过的指标，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3.各项指标

权重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即各项指标分值=该类总分

值/指标个数。4.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定性指标按照 好、

较好、一般、较差、差 等级评分，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80%、60%、40%和 20%。

定量指标评分规则：“产出”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

130%得权重值满分，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超过

130%的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投入”类指标评分规

则同“产出”类指标；“结果”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

200%得权重值满分，超过 200%的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

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某项指标无法提供具体数值，且无说明，得 0 分。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苏州市第二、第三看守所监区部分建设定位管控系统，用于掌握民警、

被监管人员活动轨迹，通过应用智能腕带、物联网等技术，实时采集人

员位置数据，实现人员位置定位和位置异常报警，并联动其他系统协同

工作。系统覆盖第二第三看守所监房、室外放风场、通道、管教室、谈

话室等重点区域。 

项目总目标 
以科技信息技术推进公安监管工作的创新发展，实现看守所在押人员无

线定位管理智能化应用。 

年度绩效目标 

1、完成苏州市第二、第三看守所监区部分定位管控系统软硬件设备的建

设安装调试工作。 

2、完成民警、被监管人员活动轨迹采集，通过应用智能腕带、物联网等

技术，实现人员位置定位和位置异常报警。 

3、系统覆盖第二第三看守所监房、室外放风场、通道、管教室、谈话室

等重点区域。实现在押人员位置信息全面感知，对被监管人员实施有效

管控、防患未然，更好地履行法定职责。 

项目实施情况 
监管支队与监所成立专班推进该项目的建设施工，同时按照项目建设规

定配备监理公司全程跟踪项目建设，按时完成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管理成效 在各级领导的关注与看守所同仁的支持下，经过监管支队、第二看守所



与建设单位的积极努力协调下，克服监管场所施工难度大，工程建设管

理要求高，施工时间短的困难，看守所定位管控系统项目按照合同及设

计要求完成了项目建设，同时提升了监所业务能力水平、监所安全意识

及各部门之间的协同能力。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因监管场所的特殊性，项目建设需要在禁区内施工，对施工进出监区的

人员、车辆管理，保障在押人员人身权利上有非常高的要求，尤其是施

工工具的管理难度较大，施工时间和施工区域均有较大的限制，监所项

目施工难度较大。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建议监所内的施工项目，适量增加项目人工及建设经费。 

（标注：项目概况、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